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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二零二四年度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茲提述聯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有關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的公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8分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12分的建議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

東批准。 

 

應派發給股東的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折算為港元支付。以兌換匯率1.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0.913288元計算，末期股息將以每股0.306585港元派發，特別股息將以每股0.131393港元派發，

共為每股0.437978港元。 

 

預期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派發予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一日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承董事會命 

 聯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蔡海山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海山先生、梁永康先生、蔡紹哲女士、方煜平

先生、鄒鮮紅女士及朱蘇燕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品文先生、宋敏教授及傅秋實博

士。 

 


